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屏東縣辦理 113 學年度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實施計畫 

3-1 海洋教育教材研發及推廣  

壹、 計畫目標： 

一、 針對由本縣海洋教育議題輔導團創作具地方特色之教材教具規劃推廣活動，

使本縣教師對海洋生態有更深刻的理解和體驗，並將海洋概念適切融入到課

程中。 

二、 以小琉球綠蠵龜生命教育及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為切入點，讓學生能理解海洋

生態保育的重要性，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三、 推廣「小琉球復育者聯盟」桌遊教材與「家鄉海洋繪本」，以激發學生自我學

習動機，厚積海洋知識，培養愛海情懷，以提升海洋素養。 

貳、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三、 承辦單位：屏東縣琉球國民小學(屏東縣海洋教育分團)。 

四、 協辦單位：屏東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參、 辦理方式： 

一、 研習名稱：琉球鄉國中小教師研習 

(一) 辦理時間：114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 12 時 30 分。 

(二) 辦理地點：本縣琉球鄉琉球國民小學視聽教室(2 樓)。 

(三) 參與名額：80 名。 

(四) 參與對象：請琉球鄉國中小教師、國教輔導團海洋教育分團學校派員參加。 

(五) 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 114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二)止，名額有限，倘提前額滿

即截止報名。 

(六)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予 3 小時研習時數。 

二、 研習名稱：屏東縣海洋教育種子教師研習 

(一) 辦理日期： 114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二) 辦理地點：本縣琉球鄉琉球國民小學視聽教室(2 樓)、白沙港港口鄰近海

域。 

(三) 參與名額： 24 名(配合海上探索船容納限制)。 

(四) 參與對象：本縣有興趣的教師，另請國教輔導團海洋教育分團學校務必派

員參加。 



(五) 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 114 年 3 月 15 日(星期六)止，名額有限，倘提前額

滿即截止報名。 

(六)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予 5 小時研習時數。 

三、 請學校核予參與教師公(差)假登記，研習遇假日，請學校本權責於二年內核

予出席教師補休 1 日，惟課務自理。 

肆、 研習內容： 

  一、琉球鄉國中小教師研習: 

辦理日期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時數 

114 年 1 月 21 日 

(星期二)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場 琉球國小 洪永恕校長  

09:00~10:00 
「家鄉海洋繪本」- 

海中彩虹 

琉球國小 吳順文主任 

(屏東縣海洋教育分團) 
1 小時 

10:00~11:00 
「家鄉海洋繪本」- 

海底迎王祭 

琉球國小 李秀卿教師 

(屏東縣海洋教育分團) 
1 小時 

11:00~12:00 
「小琉球復育者聯盟」

桌遊教材 

琉球國小 洪子侖教師 

(屏東縣海洋教育分團) 
1 小時 

12:00~12:30 意見交流 琉球國小 洪永恕校長  

  二、屏東縣海洋教育種子教師研習: 

辦理日期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時數 

114 年 3 月 22 日 

(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場 琉球國小 洪永恕校長  

09:10~10:10 
琉球國小推動海洋生態

環境教育成果分享 

琉球國小 洪永恕校長 

 (屏東縣海洋教育分團) 
1 小時 

10:20~12:20 海洋休閒運動探索挑戰 
小琉球探索拉美專業團隊 

(外聘二位專業教練) 
2 小時 

13:30~15:30 
「小琉球復育者聯盟」

桌遊教材 

琉球國小 洪子侖教師 

(屏東縣海洋教育分團) 
2 小時 

15:30~16:00 意見交流 琉球國小 洪永恕校長  

伍、 報名方式：請逕自全國在職教室進修資訊網(https://www1.inservice.edu.tw/)報名。 

陸、 預期成效： 

一、 教師能積極參與「屏東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所舉辦的教師增

能研習及種子教師培訓。 

二、 教師能帶領服務學校的教師同仁投入海洋教育活動，組成海洋教育專業社

群，並能分享  

海洋教育相關教學與活動資訊於網路或社群中。 

三、 教師能持續參與海洋教育相關增能研習活動。 

https://www1.inservice.edu.tw/


柒、 檢核回饋機制： 

一、 參與研習教師填寫滿意度調查問卷，彙整結果妥善運用，以利未來活動辦理

之參考。  

二、召開檢討會議研討方向與成效，落實檢核之回饋機制，以調整精進教學品質

做法。 

捌、 獎勵：承辦學校依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教職員獎懲案件處理原則規定辦理敘

獎，並請於計畫辦理完成後一個月內由承辦學校函報獎懲建議表辦理敘獎事宜。 

壹拾、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